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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歷次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表 

(112 年第 2 次會議 112.7.20)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01 (案號1120327-1) 

關於食品安全相

關資訊的揭露，請

食安辦將各部會

把關食品安全的

稽查、監測或其他

成果，適時對外說

明，使民眾可以安

心；並辦理各縣市

推動食材登錄平

台等食安工作執

行成效的觀摩學

習。 

食安辦 

衛福部 

1. 食安辦於 112 年 4 月 7 日更

新食安五環辦理成果並置於

「 食 品 安 全 資 訊 網 」

(https://www.ey.gov.tw/ofs/)

供各界參閱。該項成果以簡

報方式呈現，並列有簡要說

明以便民眾更瞭解政府相關

作為，強化政府與各界之風

險溝通及廣宣政策效能。 

2. 衛福部食藥署於 112 年 5 月

22 日舉辦「食材登錄平台觀

摩分享會」，邀請臺北市、

新北市及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分享其推動食材登錄平台成

果，邀請行政院食安辦、22

縣市衛生局及相關單位實體

及線上觀摩學習，共計 123

人與會。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02 (案號1120327-2) 

針對委員所提建言
*，請相關單位錄

案辦理，未來將持

續追蹤。 

 
*112-1次會議-臨時動

議案 

一、 食農教育法立法

將屆滿一年，為

強化台灣社會的

食與農的韌性，

有必要加深加廣

食農教育，建請

教育部 

農委會 

衛福部 

1. 各部會說明資料如附件，並

已於112年5月4日提供初步

說明資料予委員參閱。 

2. 有關食品原料管理部分： 

(1) 衛福部食藥署於112年5月

29日召開「食品原料管理溝

通會議」，簡介我國食品原

料之管理規定，包含「食品

原料整合查詢平臺」之建置

緣由及使用注意事項、非

傳統性食品原料之評估原

則等，並就食品原料相關

管理疑義與農委會進行交

□解除 

列管 

■推動 

營 養 師

實 名 制

部 份 建

議 繼 續

列管，食

農 教 育

列為 108

課 綱 之

議 題 及

野 菜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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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將食農教

育列為 108課綱

之「議題」，並請

衛福部將本土野

菜納入食品原料

整合查詢平台。

(鄭秀娟委員提

案) 

二、 建請教育部評估

推動全國駐校營

養師、學校午餐

秘書、團膳公司

營養師、縣市局

處營養師實名制

之可行性。(蔣恩

沛委員提案) 

流。 

(2) 農委會另於112年5月30日

以鮮食及初級農產品加工

之利用型態為優先原則盤

點作物品項，後續評估是

否向衛福部申請納入可供

食用食品原料作業。 

3. 推動營養師實名制部份：教

育部將先從學校午餐管理制

度化方式推動及改善，進行

營養師實名制可行性之評

估。 

入 原 料

部份，建

議 解 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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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案一：食農教育法立法將屆滿一年，為強化台灣社會的食與農的韌性，

有必要加深加廣食農教育，建請教育部將食農教育列為 108 課

綱之「議題」，並請衛福部將本土野菜納入食品原料整合查詢

平台。 

提案人：鄭秀娟委員 

說明一：目前 108 課綱總綱中列有 19 項「議題」，包括性別平等、人

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

全、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

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 

回復說明(教育部)：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均已納

入食農教育議題內涵：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食農教育現已納入部定課程相

關領域/科目課綱之學習重點，如健康與體育領域、綜合活動領

域、社會領域及生活課程等。盤點現行各領域科目教科書內容，

亦均有納入食農教育六大方針之課文或單元。此外，學校亦可於

校訂課程中規劃相關的議題課程，發展重要概念或教學活動，豐

富食農教育在現場的實踐。 

(二)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由「幼兒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期

待」出發，與食農教育相關學習領域為「身體動作與健康」、「認

知」，已涵蓋食農教育推動方針「培養均衡飲食概念、珍惜食物

減少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之意涵。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已編製「幼兒園健康與安全教育參考教材」，其中「健康飲食」

之教學示例與食農教育有關，實踐食農教育之精神。 

二、 另教育部依食農教育法之 6 大方針，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

推動 5 年期食農教育重點工作架構如下，將持續依各相關工作落

實辦理，以提升教職員工生食農教育素養： 

(一) 促進食農教育師資培育及在職訓練。 

(二) 協助推動學校午餐及國軍副食，優先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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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產可溯源農產品結合校園餐食，推動食農教育及相關活動。 

(四) 透過鼓勵學校及教師發展食農教育教學策略，營造校園食農教

育素養學習環境。 

(五) 提供多元及終身學習之食農教育環境。 

(六) 協助辦理食農教育推廣活動(含畜禽友善飼養與動物福祉)，鼓勵

多元團體投入全民食農教育。 

三、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略以，課程設計應

適切進行議題融入。經查環境教育議題之學習主題與實質內涵，

已涵蓋食物與營養的永續議題，並讓學生了解農業生產等概念。

復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部定必修健康與體育領域、

社會領域及綜合領域學習內容之主題已涵蓋「人與食物」、「臺灣

的農業與食品安全」、「飲食與生活型態」等內容。此外，各級學

校均可依其特色發展之需要，設計校訂課程，善用彈性學習時間

或校本課程的時間落實食農教育。 

四、 綜上，有關食農教育納為「議題」，將由國教院納入新一波課綱研

修之參考。 

 

說明二：建議將食農教育列為議題，俾供學校教師於八大領域課程設計

適切融入，發展食農教育融入式教學。 

回復說明(農委會)： 

一、 本案為教育部權管。 

二、 為讓高中以下教師能適切配合課綱將食農教育融入課程，農委會

分別於 110 年及 111 年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如萍教授編撰食

農教育知能手冊及教案手冊(國小篇、國中篇及高中篇)，將陸續

納入「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回復說明(教育部)： 

一、 食農教育內涵已納入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研修過程中，已納入食農教育方

面專家，並參酌各界意見，將相關內涵納入課綱之中，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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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將食農教育納入學校本位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中實施，並以

新興議題方式融入相關領域。 

二、 國家教育研究院已檢視現行各領域教科書： 

為了解審定本教科書中「食農教育」之內容，及其所對應之 6 大

推動方針(支持認同在地農業、培養均衡飲食觀念、珍惜食物減少

浪費、傳承與創新飲食文化、深化飲食連結農業、地產地消永續農

業)，國家教育研究院已檢視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普通型高中及

技術型高中之各領域教科書科目、冊次、出版者等，有關食農教育

對應推動方針及學習重點（提供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本教科書檢

視報告 1 份，如附件）。 

 

說明三：本土野菜富有本土原住民、閩客等多元族群歷史文化意義，經

原住民及有機農業生產團體反應，原有有機認證之多項野菜，

包含破布子、蘆薈花、蒲草、珍珠葉、南非葉、雞腳刺、芸香、

山當歸、紅藜菜、番杏、肖竹芋、紫背菜、左手香、川七葉、

苦茄，以及柚花、月桃等食材，因未列入衛福部食品原料整合

查詢平台，而被取消或無法取得有機認證，有損有機農業生產

者之競爭力。 

回復說明(衛福部)： 

一、 衛福部食藥署為提升業者對於食品原料之自主管理，增加食品原

料使用資訊查詢之便利性，於衛福部食藥署網站建置有「食品原料

整合查詢平臺」，該平臺性質為查詢資料庫，將歷年來經安全性評

估或經常被詢問之食品原料案例，提供各界查詢檢索，惟該平臺

並非正面表列，尚無法逐一羅列所有傳統食品原料(如雞鴨魚肉、

蔬菜水果及五穀雜糧等)。 

二、 植物原料是否可供食品使用，仍應視原料來源(含拉丁學名、使用

部位)、詳細加工流程、成分含量規格、使用目的與用量、食用歷

史經驗及安全性等相關資訊綜合研判，並非前述平臺未載列品項

者即屬不得使用之食品原料，提案所述品項如確認屬可供食品原

料使用者，衛福部食藥署將新增於「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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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委員所列舉之作物，已有多項可供食品原料使用，說明如

下： 

(一) 雖未列於「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但屬傳統食品原料：破布子

果實。 

(二) 已載列於「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可供食品原料使用： 

1. 川七葉。 

2. 珍珠葉：若為珠仔草(十字珍珠草)可供茶包或萃取使用。 

3. 紅藜菜：若為紅藜嫩葉可供食用。 

4. 紫背菜：若為紅鳳菜(紫背天葵)可供食用。 

5. 左手香：若為廣藿香(到手春)可供茶包或萃取使用。 

(三) 柚花雖不得直接食用，但可用於與茶葉窨製柚花茶。 

(四) 部分品項如可確認其物種學名、食用部位及食用歷史等資訊，

可能可供食用：蒲草(若為蒲菜嫩莖)、番杏及苦茄。 

四、 我國閩、客或原住民族群之傳統作物，如確為傳統飲食文化，且

以傳統食用部位及食用方式供食用者，衛福部均予以尊重，如有

需要新增於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可檢附前述相關資料以供衛

福部確認辦理；衛福部亦將持續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溝通合作，

以使食品原料相關管理規範更為完善。 

 

回復說明(農委會)： 

一、 查「食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係衛福部匯集歷年之原料食用安全性

評估結果、為民服務信箱之常見問題及相關解釋令函等資訊，於

111 年 6 月 21 日將原「可供食品使用原料彙整一覽表」改版為「食

品原料整合查詢平臺」，供各界人士查閱參考。惟該平臺資料庫

提供之相關資料檢索，無法逐一羅列所有傳統食品原料。 

二、 有關有機農產品驗證，依據「有機農業促進法」(下稱本法)第 3 條

第 1 款規定，農產品係指利用自然資源、農用資材及科技，從事

農作、林產、水產、畜牧等生產或加工後供食用之物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亦即可供食用之農產品(作物可食用部位)

得申請有機驗證，並於通過驗證後以有機名義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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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產品係指以最終可供食用之用途，得依有機農業促進法辦理驗

證，至非供食用之物，於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類別及品

項一覽表「農糧產品」類別之「非供食用之作物」品項列有澳洲茶

樹及棉花 2 項產品，並請認證機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加強

查核驗證機構是否依法規規定及相關函示確認農產品是否得以驗

證。 

四、 有關委員所舉例之作物及經本會試驗改良場所評估擬納入非傳統

性食品原料之本土野菜及新興作物品項，以鮮食及初級農產品加

工之利用型態為原則，於釐清確認作物名稱(學名)、利用部位及

食用方式後，將依以下原則及產業規模進行排序，以評估是否向

衛福部申請納入可供食用食品原料作業。 

(一) 國內已常見生產、流通(食用歷史超過 25 年以上)，可歸納為傳

統食材。 

(二) 本土作物(如野菜等)特定食用部位及食用方式，確定查有食用

歷史文獻紀錄。 

(三) 國外引進之新興作物擬推廣栽培提高農民收益，雖國內無食用

歷史，國外已有完整食用安全性及產銷與食用方式之資料。 

(四) 除上述項目外，初步評估一般作物之非傳統食用部位或無法蒐

集食用歷史文獻紀錄之植物品項，易判定為非傳統性食品原料

者，應再審慎評估。 

 

提案二：建請教育部評估推動全國駐校營養師、學校午餐秘書、團膳公

司營養師、縣市局處營養師實名制之可行性。 

提案人：蔣恩沛委員 

說明：可參考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112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之蔣委員發言

要點(P.9-10) 

回復說明(教育部)： 

針對營養師實名制，教育部將先從學校午餐管理制度化方式推動及改

善，進行營養師實名制可行性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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